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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者交通無障礙：檢討我國國際機場無障礙問題面面觀 

確保身心障礙者在空中旅行的無障礙權利 

蘇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與高齡福祉研究所 

身心障礙者在使用飛機和船舶旅行時，時有發生無障礙設施及服務不完善的問題，導致

遭受拒載或旅行體驗不佳。作為一位障礙平權倡導者，以下嘗試分析國內身心障礙者在空中

旅行面臨的困難並提供政策建議，期待讓有關單位重視障礙者應享有平等的旅行權利。 

現況分析 

機場的無障礙服務，在我國法規有明文規範。包含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53條規定「運輸營運者應於所服務路線、航線或區域內，規劃適當路線、航線、班次、車

廂、機艙、船艙，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交通部《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也

據此規範空運應設置的無障礙設施項目及應提供人力及必要之輔具服務。 

然而，報章媒體上仍時有發生國內外障礙者搭乘飛機遭受拒載，或因為缺乏需要的無障礙

服務影響出行體驗的案例發生。以今年度（2024）的時事來說，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

理事長林君潔在搭乘日本樂桃航空班機時，因電動輪椅無法目視電池遭受拒載。另外 2023 年

也曾發生肢障者搭乘加拿大航空航班時，被要求自行爬下機且未提供其輪椅協助。 

儘管洪申翰立法委員在林君潔樂桃航空拒載事件後，於 2024年 6月召開「飛行無障礙」

記者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承諾將透過「通用化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機制，研議適用於

各家航空公司的無障礙服務統一指引，並於同年 9 月在民航局網站設置「身心障礙旅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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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彙整無障礙服務的相關資訊；然而，筆者觀察發現，身心障礙旅客資訊專區主要彙整的

是國內各航空站及國內線各航空公司的「身心障礙旅客搭機服務指引」，若身心障礙旅客乘坐

國際線航空公司，仍可能需要聯繫航空公司個別詢問。另外，上述無障礙服務以輪椅使用者、

感官障礙者為主要對象，尚未像國外機場建構對心智障礙者的環境支持，如日本新特麗亞名古

屋中部國際機場在機場內設置「鎮靜室」（Quiet room）輔助自閉症及精神障礙者平緩情緒。 

關於機場的無障礙環境設備，儘管民航局在 2012 年參考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等法律，制訂「航空站設施通用設計規範」，但各地機場、航空站在近年

擴改建工程期間及工程結束後，航站無障礙設施是否因應無障礙法規修正逐年與時俱進？對於

身心障礙旅客來說是否確實可及、可用？由於在網路上較缺乏歷年無障礙場勘結果的公開資訊，

筆者認為也需要再關注。 

綜上，雖然國內主管機關因應輪椅使用者拒載事件，在身心障礙團體及民意代表倡導下，

開始彙整身心障礙旅客服務公開資訊，並研議身心障礙旅客搭機服務指引，讓空中交通無障礙

資訊相較於過往更加具有可及性；但機場無障礙相關軟硬體條件對各障別旅客是否友善可及，

筆者認為仍需要身心障礙團體持續觀察追蹤。 

政策建議 

鑒於上述現況，筆者對於機場無障礙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壹、無障礙設施勘檢、管考機制 

建議各地主管機關對於轄下機場及航空站，各年度皆須辦理無障礙設施勘檢，由政府單位

（通用化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委員）偕同第三方（身心障礙當事者團體）共同檢視無障礙

設施是否因應擴建、改建工程及無障礙法規修法，逐年與時俱進，並須將評估結果公開上網，

以利公民社會共同督促改善。具體來說，我們可關注的重點包含：無障礙通路是否明顯？電梯

數量是否充足、位置是否便利？無障礙廁所設置是否充足？等候區是否具備無障礙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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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障礙服務品管、申訴機制 

「人是最好的輔具」－機場工作人員確實接受教育訓練，依照標準化的工作指引提供正確

協助，並在身心障礙旅客投訴反映負面使用者體驗時，確實得到改善，是保障身心障礙者旅行

平權的重要方式。為了建構及優化無障礙服務的標準化工作程序、品質管理及申訴機制，我們

可以考慮： 

一、主管機關及業者應制定並推廣無障礙服務標準作業程序，確保各機場/航空站每一位

工作人員（包含空服人員及地勤）都能確實瞭解並遵守服務流程，包含如何正確協助

各障別的身心障礙旅客登機、安排座位、緊急避難等。具體來說，民航局除了在網站

公告「身心障礙旅客搭機服務指引」，也應該透過函文要求在國內機場提供空運服務

的國內外各航空公司要求工作人員接受繼續教育，以知悉最新修訂的指引內容，甚至

邀請身心障礙當事者擔任講師，透過障礙體驗等方式協助工作人員認識身心障礙旅客

需求，提升服務知能及品質。 

二、業者可以優化服務專線及線上平台，方便身心障礙旅客預約無障礙服務，並且應建立

透明可及的投訴管道，允許乘客反映無障礙服務中的問題，使業者受理投訴後能快速

回應和改進。 

叁、提供無障礙資訊 

一、資訊可及性：主管機關及業者應在其網站及手機 APP 上，提供詳盡的無障礙設施及

服務資訊，讓身心障礙者能夠提前了解並安排旅行。此外，宜確保相關資訊能以多種

形式呈現，如文字、語音及點字等，以適應不同類型的障礙者的需求。 

二、資訊即時性：在突發情況下及時更新機場/航站無障礙設施的變動情況，如電梯維修、

無障礙通道臨時關閉等。 

肆、輔具運送的安全保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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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運送措施：業者應制定標準操作規範，除了確保在旅行中不會對輔具造成損害，

使用專業設備及保護措施來處理輔具。 

二、損害賠償機制：一旦輔具在運送過程中發生損壞，應立即提供臨時輔具給乘客使用，

並快速進行賠償處理。賠償機制應清晰透明，且易於申請。也應提供輔助修理服務，

或與專業廠商合作，確保輔具能在短時間內修復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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